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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

根據根據根據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4343434(2)(2)(2)(2)條條條條

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在 2003 年 11 月 5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4(2)條就《 2003 年香港大學規程

(修訂 )(第 2 號 )規程》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現謹附上有關決議案，供議員

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＂在立法會議

程上。

2.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

英文本亦一併附上。

立法會秘書

（陳欽茂代行）

連附件

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

(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4(2)條 )

《 2003 年香港大學規程 (修訂 )(第 2 號 )規程》

議決修訂於 2003 年 7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《 2003 年香港大

學規程 (修訂 )(第 2 號 )規程》(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186

號法律公告 )，在第 7(a)條中，廢除在“中，＂之後的所有字

句而代以“廢除自“受理大＂起至“並＂為止的所有字句而

代以“委任任何人或委員會代它受理大學的成員及僱員所提

出的投訴，並在適當的情況下代它＂；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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